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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政办发〔2006〕2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转发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转发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转发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转发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烟

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

作的重要性，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运

输等各个环节的管理，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县政府将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

烟花爆竹安全大检查，各乡镇也要组织相关人员对各自辖区内的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并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确保人

民群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二○○六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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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浙政办发明电〔2005〕270 号 

现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通

知》（国办发明电〔2005〕37 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执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从建设“平安浙江”和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

重要意义，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运输、

销售、燃放等各个环节的管理，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要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安全监管

部门牵头，公安、工商、质量技监等部门协同配合，立即开展一

次烟花爆竹安全大检查，严厉打击各类涉及烟花爆竹的不法行

为，有效消除事故隐患，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附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2005〕37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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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2005〕3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元旦、春节即将来临，烟花爆竹生产、销售进入旺季，特别

是部分城市对烟花爆竹由禁止燃放改为限制燃放（以下简称“禁

改限”）后，市场需求量进一步增加。一些企业和个人受经济利

益的驱动，抢产量、赶进度、超能力生产，严重忽视生产安全；

非法生产、销售烟花爆竹的活动也日趋严重，已造成多起爆炸事

故。今年 10 月份以来，全国共发生烟花爆竹重大事故 10起，死

亡 37 人，其中，非法生产烟花爆竹重大事故 9 起，死亡 34人。

为切实做好当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高度重视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2006 年是部分城市

烟花爆竹燃放“禁改限”后的第一年，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认清

面临的新形势，高度重视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充分估计可能

出现的问题，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工作，确保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规定，从烟花爆竹

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燃放和应急救援等各个环节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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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落实责任，明确并细化应对措施，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一

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二、严把安全生产准入关。要认真执行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

严格审批条件和审批程序，对 2005 年底前未提出安全生产许可

申请，以及 2006 年 3 月底前经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烟

花爆竹生产企业，要一律依法关闭。烟花爆竹新建、改建、扩建

项目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审批，严格按照“三同时”（即安全

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

规定进行安全审查和竣工验收。 

三、实行烟花爆竹销售许可制度和配送制度。严格烟花爆竹

销售单位的资质审核，建立健全烟花爆竹批发单位、零售网点的

安全责任制和管理制度。储存仓库要符合《烟花爆竹工厂设计安

全规范》有关规定，严禁超能力储存。要实行烟花爆竹销售配送

制度，严格限制并合理布设市区烟花爆竹零售网点。烟花爆竹及

具有爆炸性的半成品、原材料的运输，必须依法取得相关运输许

可，严禁违规和超载运输。 

四、严格执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制度。要按照《烟花爆竹安

全与质量》产品分级分类的有关规定，确定进入市场的烟花爆竹

品种、规格，对产品质量包括标志、包装、外观、部件、药种、

药量、安全性能、燃放性能等严格把关，防止不合格产品和违法

产品流入市场。 

五、加强企业安全管理。积极推行烟花爆竹安全标准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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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基础管理，加大烟花爆竹安全标准的贯彻执行力度，鼓励

烟花爆竹安全技术的开发研究。要采取措施实行生产工厂化，用

机械化代替手工操作，禁止家庭作坊生产烟花爆竹。要改善烟花

爆竹生产企业作业场所条件，降低人员密度，杜绝超能力、超药

量、超定员生产。对生产作业人员，要严格进行技术培训和岗前

教育，提高技术操作能力和安全生产意识。 

六、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要组织公安、安全监管、质检、工商、交通、铁路、邮政等

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在春节前开展一次大检查，实行联合

执法，对非法生产、储存、运输、销售、邮寄和燃放烟花爆竹的

单位和个人坚决查处取缔。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要加强检查，

严禁旅客携带烟花爆竹进站上车（船、机）。严厉打击向未取得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出售黑火药、烟火药、引

火线等行为，从源头上杜绝非法生产烟花爆竹活动。 

七、进一步落实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责任制。各地区、各部门

要建立健全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加强安全监督管理。

有关部门要抓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立法起草工作。要

采取措施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落实烟花爆竹生产、储存、运输、

销售、燃放、应急救援等各个环节的安全责任。要严肃查处安全

生产事故，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八、制定烟花爆竹安全燃放方案和应急预案。各地区要根据

本地实际研究制订具体细化措施，把各项要求落实到基层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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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燃放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城乡地区，要合理划定燃放区域。

举行焰火燃放活动，要严格审查燃放作业单位、作业人员资质和

燃放方案，制订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严防发生火灾、爆

炸以及拥挤踩踏等各种事故。 

九、加强宣传教育。燃放烟花爆竹是我国传统的民间娱乐活

动。各地区、各部门要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方式，

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烟花爆竹燃放安全常识，增强安全观念。宣

传工作要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充分发挥各级社区组织的优势，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提高宣传工作的实效。要正确引导群

众购买质量合格的烟花爆竹产品，教育广大人民群众遵守燃放各

项要求，按规定文明安全燃放。 

 

 

 

 

 

 

 

主题词：公安  安全  转发  通知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人武部，县法院、

检察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6 年 1月 10 日印发 


